
粤民发〔2017〕103 号

广东省民政厅关于印发《广东省民政厅
救灾工作应急规程》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民政局、佛山市顺德区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，

厅机关各处室局、厅直属有关单位：

现将新修订的《广东省民政厅救灾工作应急规程》印发你们，

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广东省民政厅

2017 年 5月 16 日

联系人及电话：董浩 833331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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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民政厅救灾应急工作规程

为确保自然灾害救灾应急工作高效有序进行，最大限度减少

人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，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，维护受灾地区

社会稳定，根据《自然灾害救助条例》和《广东省自然灾害救助

应急预案》修订本规程。

一、预警响应

（一）启动条件。

相关部门发布自然灾害预警预报信息，出现可能威胁人民群

众生命财产安全、影响其基本生活，需要提前采取应对措施的情

况。

（二）启动流程。

按照以下工作流程，启动预警响应（见流程图 1）：

流程图 1

与省直有关部门和地方民政部门了解

灾害风险发展情况；

提出启动预警响应建议；

报告分管副厅长。

相关部门发布自然

灾害预警预报信息

救灾处

分管副厅长

启动预警响应

决定进入预警响应。

状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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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响应措施。

1.风险评估。

（1）向气象、水利、国土资源、海洋、林业、农业等部门和

相关地市民政部门了解灾害风险的发展情况；

（2）分析历史灾情数据及相关风险信息；

（3）根据了解的信息和历史数据，分析评估灾害风险可能造

成的实际危害，特别是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的危害；

（4）根据可能发生和造成的危害，向有关地市发出灾害风险

预警信息。

2.应急准备。

（1）向有关地市和省救灾物资储备中心及区域仓库发出《关

于启动省级救灾预警响应的通知》（见附件 2）要求，做好救灾应

急各项准备工作；

（2）加强应急值守，密切跟踪灾害风险变化和发展趋势，对

灾害可能造成的损失进行动态评估，及时调整相关措施；

（3）通知省救灾物资储备中心和相关区域仓库做好救灾物资

调运准备，紧急情况下提前调拨；

（4）视情派出预警响应工作组，实地了解灾害风险，检查指

导地方各项救灾准备及应对工作情况。

（四）响应终止。

1.灾害风险解除后，救灾处提出终止预警响应的建议，报分

管副厅长决定。下发《关于终止省级救灾预警响应的通知》（见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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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 3）。

2.灾害风险发展成灾害后，按照《广东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

预案》规定，达到启动省级相应救灾应急响应的标准时，救灾处

提出启动省级救灾应急响应的建议，按程序报批。

二、省Ⅳ级救灾应急响应

（一）启动条件。

1.一次灾害过程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：

（1）死亡（含失踪）5人以上、20人以下；

（2）紧急转移安置和需紧急生活救助 5万人以上、10 万人

以下；

（3）倒塌和严重损坏房屋 5000 间以上、1万间以下或 1500

户以上、3000 户以下;

（4）干旱灾害造成缺粮或缺水等生活困难，需政府救助人数

占农业人口 10%以上、15%以下，或 50 万人以上、100 万人以下。

2.其他突发公共事件造成较多人员伤亡，需紧急转移安置或

生活救助，视情启动本级响应。

3.省政府决定启动本级响应的其他情况。

（二）启动流程。

按照以下工作流程，启动省Ⅳ级救灾应急响应（见流程图 2）：

流程图 2

灾害发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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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省直有关部门和受灾地区民政部门沟通核实灾情,
对灾情进行分析评估、分级；

提出响应建议，做好启动省Ⅳ级救灾应急响应准备；

报告分管副厅长。

决定进入省Ⅳ级救灾应急响应状态；

向厅长报告。

（三）应急值守。

省Ⅳ级救灾应急响应启动后，救灾处、省救灾物资储备中心

和相关区域仓库加强应急值守力量，实行 24 小时值班。

（四）响应措施。

1.灾情管理。

（1）收集统计灾情信息。从灾害发生开始，按照《自然灾害

统计制度》规定，每日汇总各地灾情和救灾工作动态，直到灾害

基本稳定。

（2）审核、上报灾情和救灾工作信息。接到灾情报告后及时

编发《广东省民政厅简报》，报送民政部、省委办公厅、省府办公

厅、省政府应急办，分管副省长、副秘书长，省民政厅厅长、分

管副厅长，抄送省减灾委各成员单位。

（3）视情派出专家和工作人员赴现场开展灾情核查和受灾地

区需求评估。

2.救灾应急。

分管副厅长

启动省Ⅳ级救灾应急响应

救灾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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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以广东省民政厅名义向受灾地市下发《关于启动省Ⅳ级

救灾应急响应的通知》（见附件 4），抄送民政部、省委办公厅、

省府办公厅、省政府应急办，分管副省长、副秘书长，抄送厅有

关处室局。

（2）派出救灾应急工作组，响应启动后 24 小时内赶赴灾区

慰问受灾人员，查看灾情，了解受灾地区政府救灾工作情况和灾

区需求，指导灾区开展救灾工作。必要时，邀请省减灾委相关成

员单位派员参加。

（3）根据受灾地区地级以上市民政、财政部门申请，结合灾

情评估核定情况，拟定省级自然灾害生活救助资金方案，商省财

政厅按程序下拨。

（4）视受灾地区需求，调拨省级救灾储备物资。

（5）监督指导基层民政部门救灾应急措施的落实和救灾款物

的发放。

（6）组织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救灾应急和受灾群众生活救助

工作。

（7）及时向民政部、省委、省政府报告应急响应期间的救灾

工作情况。

（五）响应终止。

1.灾情基本稳定、救灾工作转入常态，救灾处提出响应终止

建议，分管副厅长决定终止，并报告厅长。

2.将《关于终止省Ⅳ级救灾应急响应的通知》（见附件 5）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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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受灾地区，抄送民政部、省委办公厅、省府办公厅、省政府应

急办，分管副省长、副秘书长，抄送厅有关处室局。

3.灾情进一步加重，达到启动省Ⅲ级以上救灾应急响应的标

准时，救灾处提出提升响应等级的建议，按程序报批。

三、省Ⅲ级救灾应急响应

（一）启动条件。

1.一次灾害过程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：

（1）死亡（含失踪）20 人以上、50 人以下；

（2）紧急转移安置和需紧急生活救助 10 万人以上、50 万人

以下；

（3）倒塌和严重损坏房屋 1万间以上、10 万间以下或 3000

户以上、3万户以下；

（4）干旱灾害造成缺粮或缺水等生活困难，需政府救助人数

占农业人口 15%以上、20%以下，或 100 万人以上、200 万人以下。

2.其他突发公共事件造成较多人员伤亡，需紧急转移安置或

生活救助，视情启动本级响应。

3.省政府决定启动本级响应的其他情况。

（二）启动流程。

按照以下工作流程，启动省Ⅲ级救灾应急响应（见流程图 3）：

流程图 3

灾害发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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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省有关部门和受灾地区民政部门沟通核实灾情,
对灾情进行分析评估、分级；

提出启动响应建议，做好启动省Ⅲ级救灾应急响

应准备；

报告分管副厅长。

审核灾害损失程度和启动响应建议；

建议进入省Ⅲ级救灾应急响应状态；

报告厅长。

决定进入省Ⅲ级救灾应急响应状态；

报告分管副省长。

（三）应急值守。

省Ⅲ级救灾应急响应启动后，救灾处、省救灾物资储备中心

和相关区域仓库加强应急值守力量，实行 24 小时值班。厅相关处

（室、局）待班。

（四）响应措施。

1.灾情管理。

（1）收集统计灾情信息。从启动响应开始，每 2小时一次跟

踪了解灾情变化情况，按照《自然灾害统计制度》规定，及时汇

总各地灾情和救灾工作动态，直到灾害基本稳定。

（2）审核、上报灾情和救灾工作信息。接到灾情报告后 2

小时内编发《广东省民政厅简报》，报送民政部、省委办公厅、省

救灾处

分管副厅长

厅长

启动省Ⅲ级救灾应急响应



- 9 -

府办公厅、省政府应急办，分管副省长、副秘书长，省民政厅厅

长、分管副厅长，抄送省减灾委各成员单位。

（3）视情派出专家和工作人员赴现场开展灾情核查和受灾地

区需求评估。

2.救灾应急。

（1）以省减灾委办公室或广东省民政厅名义向受灾地市下发

《关于启动省Ⅲ级救灾应急响应的通知》（见附件 4），抄送民政

部、省委办公厅、省府办公厅、省政府应急办，分管副省长、副

秘书长，抄送厅有关处室局。

（2）派出救灾应急工作组，响应启动后 12 小时内赶赴受灾

地区慰问受灾人员，查看灾情，了解受灾地区政府救灾工作情况

和受灾地区需求，指导地方开展救灾工作。必要时，邀请省减灾

委相关成员单位派员参加。

（3）根据受灾地区地市民政、财政部门申请，结合灾情评估

核定情况，拟定省级自然灾害生活救助资金方案，商省财政厅按

程序下拨。

（4）视灾区需求，调拨省级救灾储备物资。

（5）监督指导基层民政部门救灾应急措施的落实和救灾款物

的发放。

（6）组织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救灾应急和受灾群众生活救助

工作。

（7）及时向民政部、省委、省政府报告应急响应期间的救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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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情况。

（五）响应终止。

1.灾情基本稳定、救灾工作转入常态，救灾处提出响应终止

建议，经分管副厅长审核，报厅长决定终止，并报告分管副省长。

2.将《关于终止省Ⅲ级救灾应急响应的通知》（见附件 3）下

发受灾地区，抄送民政部、省委办公厅、省府办公厅、省政府应

急办，分管副省长、副秘书长，抄送厅有关处室局。

3.灾情进一步加重，达到启动省Ⅱ级以上救灾应急响应的标

准时，救灾处提出提升响应等级的建议，按程序报批。

三、省Ⅱ级救灾应急响应

（一）启动条件。

1.一次灾害过程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：

（1）死亡（含失踪）50 人以上、100 人以下；

（2）紧急转移安置和需紧急生活救助 50 万人以上、100 万

人以下；

（3）倒塌和严重损坏房屋 10 万间以上、20 万间以下或 3万

户以上、7万户以下；

（4）干旱灾害造成缺粮或缺水等生活困难，需政府救助人数

占农业人口 20%以上、25%以下，或 200 万人以上、300 万人以下。

（二）启动流程。

按照以下工作流程，启动省Ⅱ级救灾应急响应（见流程图 4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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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程图 4

（三）应急指挥和值守。

省Ⅱ级救灾应急响应启动后，按照《广东省自然灾害救助应

急预案》，厅救灾应急指挥部启动工作程序，各应急工作组进入救

灾应急工作状态，值班人员及时到位，实行 24 小时值班。厅各处

室局取消休假和一般性出差。

（四）响应措施。

1.灾情管理。

（1）收集统计灾情信息。从灾害发生开始，按照《自然灾害

统计制度》规定，每日汇总各地灾情和救灾工作动态，直到灾害

灾害发生

救灾处

与省有关部门和地方民政部门沟通核

实灾情；

开展灾情综合评估和灾区需求评估；

提出启动响应建议，做好启动省Ⅱ级救

灾应急响应准备；

报告分管副厅长。

分管副厅长
审核灾害损失程度和启动响应建议；

报告厅长。

厅长

决定进入省Ⅱ级救灾应急响应状态；

报告分管副省长；

启动省Ⅱ级救灾应急响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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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稳定。

（2）审核、上报灾情和救灾工作信息。接到灾情报告后及时

编发《广东省民政厅简报》，报送民政部、省委办公厅、省府办公

厅、省政府应急办，分管副省长、副秘书长，省民政厅厅长、分

管副厅长，抄送省减灾委各成员单位。

（3）视情派出专家和工作人员赴现场开展灾情核查和灾区需

求评估。

2.救灾应急。

（1）以省减灾委办公室名义向受灾地市下发《关于启动省Ⅱ

级救灾应急响应的通知》（见附件 4），抄送民政部、省委办公厅、

省府办公厅、省政府应急办，分管副省长、副秘书长，抄送省减

灾委各成员单位、厅有关处室局。

（2）组成救灾应急工作组，应急响应启动后 6小时内，由省

民政厅领导带队，组成抗灾救灾联合工作组赶赴受灾地区慰问受

灾人员，查看灾情，了解灾区政府救灾工作情况和受灾地区需求，

指导地方开展救灾工作。必要时在受灾地区设立救灾应急指挥部。

（3）根据受灾地区地市民政、财政部门申请，结合灾情评估

核定情况，拟定省级自然灾害生活救助资金方案，商省财政厅紧

急下拨。

（4）根据受灾地区需求，向受灾地区紧急调拨省级救灾储备

物资。按照《广东省省级救灾物资调运军地联席会议制度》，商请

部队参与救灾物资调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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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监督指导基层民政部门救灾应急措施的落实和救灾款物

的发放。

（6）灾情稳定后，开展面向受灾群众以及救援工作人员的灾

害社会心理影响评估，并根据需要实施心理抚慰。

（7）组织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救灾应急和受灾群众生活救助

工作。

（8）及时向民政部、省委、省政府报告应急响应期间的救灾

救助工作情况。

3.灾情评估。

以省减灾委名义及时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赴灾区进行灾情评

估，适时组织有关部门进行灾情会商，向民政部、省委、省政府

报告灾情评估会商结果。

4.综合协调。

（1）视灾情建议省政府派出由省政府领导带队的抗灾救灾工

作组赴受灾地区，现场指导抗灾救灾工作。

（2）根据省委、省政府的指示或受灾市、县的请求，及时召

开抗灾救灾综合协调会，研究灾害救助的政策措施。

（3）及时向民政部和省委、省政府报告灾害总体情况和灾害

救助工作的开展情况。

5.救灾捐赠。

根据灾情，经请示省政府同意后，开展全省性救灾捐赠，组

织开展救灾捐赠活动，定期向社会公告救灾捐赠款物的接收和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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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情况。指导受灾地区组织开展救灾捐赠工作。

6.宣传报道。

联系省内各大新闻媒体，及时发布灾情信息，宣传民政部门

灾害救助工作情况，必要时召开新闻发布会。

（五）响应终止。

1.灾情基本稳定、救灾工作转入常态，救灾处提出响应终止

建议，分管副厅长审核后、厅长决定终止响应，并报告分管副省长。

2.省减灾委办公室向受灾地市下发《关于终止省Ⅱ级救灾应

急响应的通知》（见附件 5），抄送民政部、省委办公厅、省府办

公厅、省政府应急办，分管副省长、副秘书长，抄送省减灾委各

成员单位和厅有关处室局。

3.灾情进一步加重，达到启动省Ⅰ级以上救灾应急响应的标

准，救灾处提出提升响应等级的建议，按程序报批。

四、省Ⅰ级救灾应急响应

（一）启动条件。

1.一次灾害过程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：

（1）死亡（含失踪）100 人以上；

（2）紧急转移安置和需紧急生活救助 100 万人以上；

（3）倒塌和严重损坏房屋 20 万间或 7万户以上；

（4）干旱灾害造成缺粮或缺水等生活困难，需政府救助人数

占农业人口 25%以上，或 300 万人以上。

（二）启动流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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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以下工作流程，启动省Ⅰ级级救灾应急响应（见流程图5）：

流程图 5

（三）应急指挥和值守。

省Ⅰ级救灾应急响应启动后，按照《广东省自然灾害救助应

急预案》，厅救灾应急指挥部启动工作程序，实行 24 小时值班，

各应急工作组进入救灾应急工作状态。厅机关及相关直属单位取

消休假和一般性出差。

（四）响应措施。

灾害发生

救灾处

与省有关部门和地方民政部门沟通核实

灾情；

开展灾情综合评估和受灾地区需求评估；

提出启动响应建议，做好启动省Ⅰ级救灾

应急响应准备；

报告分管副厅长。

分管副厅长
审核灾害损失程度和启动响应建议；

报告厅长。

厅长

复核启动响应建议；

报告分管副省长；

建议进入省Ⅰ级救灾应急响应状态。

分管副省长
决定进入省Ⅰ级救灾应急响应状态；

报告省长。

启动省Ⅰ级救灾应急响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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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灾情管理。

（1）收集统计灾情信息。从灾害发生开始，按照《自然灾害

统计制度》规定，每日汇总各地灾情和救灾工作动态，直到灾害

基本稳定。

（2）审核、上报灾情和救灾工作信息。接到灾情报告后及时

编发《广东省民政厅简报》，报送民政部、省委办公厅、省府办公

厅、省政府应急办，分管副省长、副秘书长，省民政厅厅长、分

管副厅长，抄送省减灾委各成员单位。

（3）视情派出专家和工作人员赴现场开展灾情核查和受灾地

区需求评估。

（4）灾情稳定后，省减灾委办公室指导受灾地市评估、核定

自然灾害损失情况。

2.救灾应急。

（1）以省减灾委名义向受灾地市下发《关于启动省Ⅰ级救灾

应急响应的通知》（见附件 4），抄送民政部、省委办公厅、省府

办公厅、省政府应急办，抄送其他各市（区）民政局、省减灾委

各成员单位、厅有关处室局。

（2）省减灾委主任主持召开会商会，省减灾委成员单位、专

家委员会及有关受灾市（区）参加，分析灾区形势，开展灾情评

估，研究落实对灾区的救灾支持措施。

（3）组成由省减灾委主任或省领导带队、省有关部门参加的

工作组，在响应启动后 12 小时内赴灾区慰问受灾人员，核查灾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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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解灾区政府救灾工作开展情况和灾区需求，指导开展救灾工作；

应急响应启动后 6小时内，省民政厅领导带领救灾工作组赶赴灾

区指导地方开展救灾工作，必要时在受灾严重地区设立救灾应急

指挥部。

（4）根据灾区地市民政、财政部门申请，结合灾情评估核定

情况，拟定省级自然灾害生活救助资金方案，商省财政厅紧急下拨。

（5）根据受灾地区需求，向受灾地区紧急调拨省级救灾储备

物资。按照《广东省省级救灾物资调运军地联席会议制度》，商请

部队参与救灾物资调运。

（6）监督指导基层民政部门救灾应急措施的落实和救灾款物

的发放。

（7）灾情稳定后，开展面向受灾群众以及救援工作人员灾害

社会心理影响评估，并根据需要实施心理抚慰。

（8）组织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救灾应急和受灾群众生活救助工作。

（9）协调省减灾委成员单位按《广东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

案》职责分工，开展救灾工作。

（10）及时向民政部、省委、省政府报告应急响应期间的救

灾工作情况。

3.综合协调。

（1）建议省政府派出由省政府领导带队的抗灾救灾工作组赴

灾区，现场指导抗灾救灾工作。

（2）及时与省减灾委成员单位联系，根据省委、省政府的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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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或受灾市、县的请求，及时召开抗灾救灾综合协调会，通报灾

情，研究支持灾区抗灾救灾的措施意见。

（3）及时向民政部和省委、省政府报告灾害总体情况和灾害

救助工作的开展情况。

4.救灾捐赠。

根据灾情，经请示省政府同意后，向社会发布接受救灾捐赠

公告，组织开展全省性救灾捐赠活动。定期向社会公告救灾捐赠

款物的接收和使用情况。指导灾区组织开展救灾捐赠工作。

5.宣传报道。

建议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，联系省内各大新闻媒体，及时

发布灾情信息和民政部门灾害救助工作情况。

（五）响应终止。

1.灾情基本稳定、救灾工作转入常态，救灾处提出响应终止

建议，逐级呈批审核后，分管副省长（省减灾委主任）决定终止

省Ⅰ级救灾应急响应，并报告省长。

2.省减灾委向受灾市下发《关于终止省Ⅰ级救灾应急响应的

通知》（见附件 5），报民政部、省委办公厅、省府办公厅、省政

府应急办，抄送省减灾委各成员单位和厅各处室局。

五、应急值班

每年 4月 15 日开始，各地民政部门进入 24 小时汛期应急值

班状态，至 10 月 15 日结束。县级以上民政部门应于 4 月 15 日

前编制值班人员和联系方式报省厅救灾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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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其他事项

发生事故灾难、公共卫生事件、社会安全事件等其他突发事

件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、需要紧急转移或需政府提供紧急生活救

助的，参照本规程开展应急救助工作。

附件：1.广东省民政厅救灾应急指挥部人员组成及分工

2.关于启动省级救灾预警响应的通知

3.关于终止省级救灾预警响应的通知

4.关于启动省 级救灾应急响应的通知

5.关于终止省 级救灾应急响应的通知

6.广东省民政厅救灾指挥部救灾指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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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广东省民政厅救灾应急指挥部人员组成及分工

为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救灾工作，省民政厅成立救灾应急指挥

部，下设办公室、救灾指导组、救灾物资援助组、救灾捐款接收

组、救灾捐赠物资接收组、社会组织参与救灾统筹协调组、宣传

报道组和后勤保障组。人员组成及分工如下：

一、省民政厅救灾应急指挥部成员

总 指 挥：厅长

副总指挥：分管救灾工作的副厅长

成 员：副巡视员、办公室主任、救灾处处长、社会救助

处处长、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处处长、人事处处长、社会组织管

理局局长。

二、省民政厅救灾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成员

办公室成员主要由厅办公室、救灾处、社会救助处、社会福

利和慈善事业处、人事处、社会组织管理局人员组成。负责救灾

人员安排、指令下发，值班，收集、整理、上报灾情和救灾工作

情况，为指挥部提供有关救灾工作的建议。

主 任：救灾处处长

副主任：办公室主任、社会组织管理局副局长、人事处处长、

社会救助处处长、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处处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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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 员：救灾处工作人员

三、各工作组组成

（一）救灾指导组

救灾指导组组长分别由厅领导、副巡视员担任。各组成员从

厅各处室局临时抽调，负责亲临灾区检查指导救灾工作。

第一组：救灾处

第二组：社会救助处

第三组：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处

第四组：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处

第五组：社会组织管理局综合处

其中救灾处为牵头单位。

（二）救灾物资援助组

负责组织运送救灾物资前往受灾地区。

第一组：优抚处

第二组：安置处

第三组：社会组织管理局监管处

第四组：社会事务处

其中优抚处为牵头单位。

（三）救灾捐赠资金接收组

负责接收社会各界救灾捐款并及时进行宣传公布。

计划财务处、人事处、慈善总会，负责接收救灾捐款。

其中计财处为牵头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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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救灾捐赠物资接收组

负责接收社会各界救灾捐赠物资并及时进行宣传公布。

第一组：救灾处（省救灾物资储备中心）

第二组：区划处

第三组：老龄办

第四组：法规处

其中救灾处（省救灾物资储备中心）为牵头单位。

（五）社会力量参与救灾统筹协调组

负责协调组织社会力量协同参与救灾。

社会组织管理局、社工处。

其中社会组织管理局为牵头单位。

（六）宣传报道组

办公室、党委办负责救灾宣传报道工作。

其中办公室为牵头单位。

（七）后勤保障组

厅机关行政办负责厅机关救灾工作人员的后勤保障。

四、应急值班工作

每年的 4月 15 日至 10 月 15 日为汛期应急值守时间，厅救灾

处负责安排 24 小时汛期值班。

省防总启动Ⅱ级应急响应后，由救灾处（省救灾物资储备中

心）派员参加省防总成员单位联合值班。

遇重大灾情或紧急情况下，应急值班和各项救灾工作安排以

厅救灾应急指挥部（或办公室）救灾通知指令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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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广东省发电
发电单位 广东省民政厅 签批盖章

等级 ·明电 粤民电〔20××〕 号 粤机发 号

关于启动省级救灾预警响应的通知

市民政局：

根据相关部门发布自然灾害预警预报信息和《广东省自然灾

害救助应急预案》规定，省厅决定于 月 日 时对你市启动省

级救灾应急预警响应。

（救灾应急准备要求）

广东省民政厅

年 月 日

抄送：民政部，省委办公厅，省府办公厅，省政府应急办，省减灾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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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成员单位，各地级以上市民政局，厅有关处室局。

附件 3

广东省发电
发电单位 广东省民政厅 签批盖章

等级 ·明电 粤民电〔20××〕 号 粤机发 号

关于终止省级救灾预警响应的通知

市民政局：

根据相关部门发布自然灾害预警预报信息和《广东省自然灾

害救助应急预案》规定，省厅决定于 月 日 时对你市终止省

级救灾应急预警响应。

广东省民政厅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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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民政部，省委办公厅，省府办公厅，省政府应急办，省减灾委

有关成员单位，各地级以上市民政局，厅有关处室局。

附件 4

广东省发电
发电单位 广东省民政厅 签批盖章

等级 ·明电 粤民电〔20××〕 号 粤机发 号

关于启动省 级救灾应急响应的通知

市民政局：

根据你市灾情，根据《广东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》规定，

省厅决定于 月 日 时启动省 级救灾应急响应。

（救灾应急工作要求）

广东省民政厅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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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民政部，省委办公厅，省府办公厅，省政府应急办，省减灾委

有关成员单位，各地级以上市民政局，厅有关处室局。

附件 5

广东省发电
发电单位 广东省民政厅 签批盖章

等级 ·明电 粤民电〔20××〕 号 粤机发 号

关于终止省 级救灾应急响应的通知

市民政局：

鉴于你市灾情已基本稳定，根据《广东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

预案》规定，省厅决定于 月 日 时终止省 级救灾应急

响应。

广东省民政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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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月 日

抄送：民政部，省委办公厅，省府办公厅，省政府应急办，省减灾委

有关成员单位，各地级以上市民政局，厅有关处室局。

附件 6

广东省民政厅救灾指挥部救灾指令
（粤民救令 201700 号）

（单位）：

根据目前我省自然灾害发生情况，以及《广东省民政厅救灾

应急工作规程》，按照《广东省民政厅救灾应急指挥部人员组成分

工》安排，请你单位派出 人，参与

工作。请立即向指挥部办公室报到。

签发人：

签发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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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民政厅救灾指挥部办公室章（救灾处代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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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广东省民政厅办公室 2017 年 5月 17日印发


